
(

上接

D5

版

)

(

下转

D7

版

)

（三）孙庚文及油气装备公司对廊坊新赛浦投资关系的演变

鉴于孙庚文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又持有本次交易标的廊坊新赛浦

１６％

的股权，特对孙庚文对廊坊新赛浦的投资演变情

况进行以下说明：

如本段（一）及（二）部分所述，廊坊新赛浦

１９９８

年设立时，油气装备公司持有廊坊新赛浦

５０％

的股权，油气装备公司由孙

庚文、赖阿国和陈锦波共同出资设立，三方各持有油气装备公司

３３．４％

、

３３．４％

和

３３．２％

的股权。

油气装备公司是孙庚文及其合作伙伴赖阿国、陈锦波创业之初开展石油行业相关技术服务、设备生产销售业务的控股公

司，其控股子公司北京艾普斯特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普斯特”）和北京中油恒泰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油恒泰”）从事的勘探开发技术服务构成上市公司现有核心业务。孙庚文对油气装备公司持股比例的增加以及油气装

备公司持有廊坊新赛浦股权比例的变化均出于孙庚文当时对业务发展重点的战略性判断。

油气装备公司及其子公司艾普斯特、中油恒泰、廊坊新赛浦的主营业务如下：

公司 主营业务

油气装备公司 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硬件设备的贸易和进出口代理

子公司艾普斯特 油气勘探开发软件的研发与销售、勘探开发项目服务

子公司中油恒泰 油气勘探开发软件的研发与销售、勘探开发项目服务

子公司廊坊新赛浦 测井车、仪器车等石油特种设备的制造和销售

于

２００３

年开始，孙庚文决定将油气勘探开发软件和技术服务业务作为重点优先发展业务，增加对从事该类业务的艾普斯

特和中油恒泰的持股比例和控制力，而维持对设备制造类公司廊坊新赛浦的参股地位，具体的股权调整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１

、对艾普斯特和中油恒泰股权的增持

根据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油气装备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间持有艾普斯特

５５％

股权和中油恒泰

７０％

股权。 在

此期间，孙庚文持有油气装备公司

３３．４％

的股权，其间接拥有艾普斯特和中油恒泰的权益比例分别为

１８．３７％

和

２３．３８％

；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由于油气装备公司的另外两位股东陈锦波、赖阿国对艾普斯特的业务前景并不看好，油气装备公司将持有

的艾普斯特

５５％

股权转让给孙庚文。 至此，孙庚文拥有艾普斯特和中油恒泰的权益比例增加为

５５％

和

２３．３８％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孙庚文通过受让陈锦波、赖阿国及其他投资者出资额，将其在油气装备公司的持股比例从

３３．４％

增加为

９４％

。 至此，孙庚文拥有艾普斯特和中油恒泰的权益比例增加为

５５％

和

６５．８％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孙庚文通过受让其他投资者出资额，将其在油气装备公司的持股比例从

９４％

增加为

９５．３３％

。 至此，孙庚文

拥有艾普斯特和中油恒泰的权益比例增加为

５５％

和

６６．７３％

。

２００８

年，艾普斯特和中油恒泰两家公司均被本公司前身北京恒泰艾普石油勘探开发技术有限公司收购。

２

、维持对廊坊新赛浦的参股地位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廊坊新赛浦设立时，油气装备公司持有廊坊新赛浦

５０％

股权。鉴于孙庚文持有油气装备公司

３３．４％

股权，于

廊坊新赛浦设立时孙庚文持有廊坊新赛浦的权益比例为

１６．７％

。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由于油气装备公司与南阳华美及其他少数股东对廊坊新赛浦未来发展战略存在分歧，油气装

备公司先后收购了南阳华美及其他少数股东所持的廊坊新赛浦

３６．２５％

股权，持股比例增加至

８６．２５％

。 鉴于孙庚文持有油气

装备公司

３３．４％

的股权，其间接拥有廊坊新赛浦的权益比例为

２８．８１％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出于间接增持中油恒泰股权的目的，孙庚文通过受让其他投资者出资额，将其在油气装备公司的持股比例

从

３３．４％

增加为

９４％

，其间接拥有廊坊新赛浦的权益暂时增加为

８１．０８％

。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为集中精力发展艾普斯特和中油恒泰的勘探开发技术业务，孙庚文持股

９４％

的油气装备公司将其持有的廊

坊新赛浦

１,０３５

万元出资额全部转让与廊坊新赛浦主要管理层（沈超

３１１．２５

万元、田建平

１６６．６８

万元、李文慧

１２５．０７

万元）

和油气装备公司创始股东（陈锦波

１２０

万元、赖阿国

１２０

万元，孙庚文

１９２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孙庚文直接持有廊坊

新赛浦

１６％

股权。

此后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孙庚文持有廊坊新赛浦股权情况未发生变化。

从以上演变过程可见，从

２００３

年将油气勘探开发软件和技术服务业务作为重点优先发展业务至今，孙庚文未谋求对廊

坊新赛浦的控股，其对廊坊新赛浦的投资仅为参股投资。

（四）沈超、李文慧、田建平对廊坊新赛浦的投资

沈超、李文慧、田建平分别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３

年开始担任廊坊新赛浦的主要管理层，负责廊坊新赛浦的重大经营

决策制订和日常业务管理。 三人在廊坊新赛浦任职前均具有丰富的石油特种设备制造专业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资源。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之前，除李文慧持有廊坊新赛浦少量股权外，沈超、田建平未持有廊坊新赛浦股权。 为促进廊坊新赛浦业务的稳步发

展，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油气装备公司将其所持的部分出资额转让与沈超、李文慧、田建平三位管理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三位管

理层合计持有廊坊新赛浦

６４％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参考了廊坊新赛浦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状况， 同时考虑了对三位管理层既往业绩的奖

励和激励，最终价格确定为按照注册资本平价转让。 根据廊坊新赛浦未经审计的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净资产金额

与注册资本金额相差不大。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４．１．３１

实收资本

１,２００．００

盈余公积

２６３．９６

未分配利润

３８．３０

净资产合计

１,５０２．２６

（五）交易对方对其持有廊坊新赛浦股权的声明

交易对方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田建平承诺，“对廊坊新赛浦的股权具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有权转让其持有的

廊坊新赛浦股权；廊坊新赛浦的股权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不存在质押等任何担保权益，不存在冻

结、查封或者其他任何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情形，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其他任何权利限制的任何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文件、股东协议、合同、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

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

三、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情况

廊坊新赛浦的股东分别为自然人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田建平。 廊坊新赛浦的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四、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廊坊新赛浦持有子公司廊坊开发区恒泰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廊坊恒泰主要为廊坊新赛浦提供滚筒和车身外壳等零部件的加工制造工作，除少量外销外，绝大部分产品均销往廊坊新赛

浦。 从分工角度，廊坊恒泰主要负责配件的生产加工工序，而廊坊新赛浦本部则主要负责整车的设计、研发、集成、调试等工序。

（一）廊坊恒泰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廊坊开发区恒泰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 廊坊开发区花园道

３２

号

法定代表人： 田建平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６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１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６６３

税务登记证号： 冀廊税经开字

１３１０１１７４６８５９６７１

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７４６８５９６７－１

经营范围： 石油钻采设备及配件的生产、维修。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限经营的项目除外）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二）廊坊恒泰历史沿革

１

、设立

廊坊开发区恒泰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系由自然人石冰、胡连春和田建平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出资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

为

１８５

万元，其中田建平出资

１００

万，胡连春出资

４５

万，石冰出资

４０

万，均为货币出资。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廊坊益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出资出具了（

２００３

）廊会验

Ｂ

字

０２３

号《验资报告》。

廊坊恒泰设立时的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田建平

１００．００ ５４．１０％

胡连春

４５．００ ２４．３０％

石 冰

４０．００ ２１．６０％

合 计

１８５．００ １００％

２

、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经廊坊恒泰股东会决议，田建平将其所持的廊坊恒泰

１０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廊坊华美（廊坊新赛浦曾

用名），胡连春将其所持的廊坊恒泰

４５

万元出资额中的

１１

万元转让给廊坊华美、

３４

万元转让给自然人张明亮，自然人股东石

冰将其所持的廊坊恒泰

４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张明亮。 同日，转让方田建平、胡连春、石冰分别与受让方廊坊华美、张明亮就上

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廊坊恒泰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廊坊华美

１１１．００ ６０．００％

张明亮

７４．００ ４０．００％

合 计

１８５．００ １００％

３

、增资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

日，经廊坊恒泰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同意以现金方式增资

４１５

万元。其中廊坊新赛浦增资

２４９

万元，自然

人张明亮增资

１６６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０

日，廊坊中天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天建验报字（

２００７

）第

０５３

号《验资报

告》。 本次增资后，廊坊恒泰注册资本变为

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

日，廊坊恒泰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廊坊新赛浦

３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张明亮

２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合 计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

、第二次股权转让

为保证通过本次交易将廊坊新赛浦及子公司廊坊恒泰的业务完整注入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经廊坊恒泰股东会

决议通过， 张明亮与廊坊新赛浦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 将其所持廊坊恒泰

２４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６４０

万元转让与廊坊新赛浦。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廊坊恒泰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廊坊恒泰成为廊坊新赛浦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仍为

６００

万元。

五、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３

，

９２２．６６ １４

，

１２４．２８ １１

，

７９７．８９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

，

４１６．４６ １

，

３２６．２９ １

，

２０８．６１

资产总计

１７

，

３３９．１３ １５

，

４５０．５７ １３

，

００６．５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９

，

１１３．９９ ７

，

７６８．５２ ７

，

３６５．０９

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９

，

１１３．９９ ７

，

７６８．５２ ７

，

３６５．０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８

，

２２５．１４ ７

，

４０４．７７ ５

，

３８７．６１

归属于少数股东所有者权益

０．００ ２７７．２８ ２５３．７９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内，廊坊新赛浦分别向股东分配股利

４８０

万元、

４８０

万元、

４８０

万元。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９

，

４４４．１３ １４

，

９７６．９６ １１

，

８６４．００

营业成本

６

，

２６５．１９ １０

，

０４１．２９ ８

，

０７０．１８

利润总额

２

，

００５．２６ ３

，

０１７．５７ ２

，

４７３．１１

净利润

１

，

６９５．０９ ２

，

５５６．６５ ２

，

０４８．９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

，

６５５．６７ ２

，

４９７．１６ ２

，

０１６．３９

廊坊新赛浦的测井车、仪器车等产品特有订货周期导致其业务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每年第四季度都是订单集中生产交付

的时期，次年第一季度也会交付部分上年剩余订单，而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订货量和产销量相对较低。 廊坊新赛浦一般待

产品交付给客户后才确认收入，因此收入确认多集中在四季度，导致廊坊新赛浦

１

至

９

月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在全年中占比

较低。

六、出资及合法存续情况

交易对方已做出如下承诺：

１

、已经依法对廊坊新赛浦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

务及责任的行为。

２

、对廊坊新赛浦的股权具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有权转让其持有的廊坊新赛浦股权；廊坊新赛浦的股权不存在信托、委

托持股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不存在质押等任何担保权益，不存在冻结、查封或者其他任何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情形，不

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其他任何权利限制的任何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文件、股东协议、合同、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任何可能

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

程序。 并且承诺人保证上述状态持续至廊坊新赛浦股权变更登记至恒泰艾普名下时。

３

、同意廊坊新赛浦其他股东将其所持廊坊新赛浦股权转让给恒泰艾普，自愿放弃对上述廊坊新赛浦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４

、廊坊新赛浦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债情况

（一）主要资产权属

１

、概况

根据立信审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２３３７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廊坊新赛浦主要资产构成情况

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概况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９３９．６６

现金及银行存款

应收票据

８５５．００

应收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

７

，

９６６．８９

应收产品销售款

预付款项

２２９．０１

预付材料采购款等

其他应收款

６２．９２

应收职工欠款、代垫款等

存货

３

，

８６９．１８

主要为原材料和在产品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３

，

９２２．６６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７８５．２５

包括厂房、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等

在建工程

５２．８９

新厂房前期投入

无形资产

２

，

４７０．１９

拥有的两块土地使用权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０８．１３

计提坏账准备等原因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

，

４１６．４６

资产总计

１７

，

３３９．１３

２

、固定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廊坊新赛浦拥有固定资产概况如下：

单位：元

类别 原值 净值 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

９

，

８５６

，

６１２．２２ ６

，

６６７

，

４１７．７９ ６８％

机器设备

２

，

８３０

，

２３１．７４ １

，

０１８

，

４５５．９９ ３６％

运输设备

３４７

，

３６６．５６ ４７

，

５８３．７７ １４％

办公及电子设备

５７６

，

７２２．７７ １１９

，

０８１．８５ ２１％

合计

１３

，

６１０

，

９３３．２９ ７

，

８５２

，

５３９．４０ ５８％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廊坊新赛浦拥有的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序号 房产证号 房屋坐落 面积（㎡） 颁布日期 用途 抵押情况

１

廊坊市房权证廊开字第

Ｈ４５０８

号

廊坊开发区花园道北

６

，

６４８．３８ ２００７－０１－１４

办公楼、车

间

为贷款设定抵押

（自

２０１１－９－２３

）

2

廊坊市房权证廊开字第

H4984

号

廊坊开发区花园道

32

号

6

幢

1,284.40 2010-05-06

车间

３

、无形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廊坊新赛浦的无形资产仅包括土地使用权，其原值、累计摊销和净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取得方式 原值 累计摊销 净值

土地使用权 出让

２

，

５７７．１４ １０６．９５ ２

，

４７０．１９

上述土地使用权包括工业用地

２

宗，合计面积为

８３

，

６１８．００

平方米，具体情况如下：

土地使用证号 座落地 面积（㎡） 颁布日期 终止日期 抵押情况

廊开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４０

号

廊坊开发区花

园道北

１３

，

３３３．３０ ２００５－０４－０５ ２０４８－１２－１３

为贷款设定抵押（自

２０１１－９－

２３

）

廊开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８

号

廊坊开发区耀

华道北

７０

，

２８４．７０ ２０１１－０３－２８ ２０６０－１２－１４

为贷款设定抵押（自

２０１１－８－

２４

至

２０１２－８－２３

）

４

、商标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廊坊新赛浦拥有中、英文“华美”注册商标，该商标被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河北省著名商

标”。

５

、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发明专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廊坊新赛浦拥有

１６

项与测井车、仪器车生产相关的实用新型专利，专利权期限均为十年，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证书编号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１

机械射孔绞车电缆张力过载保护

装置

证书号第

１４１８３７６

号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００６９４４． ４ ２０１０－０５－１２

２

一种折叠凳 证书号第

１３９３７７２

号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１５２１９６． ０ ２０１０－０４－１４

３

一种用于水平井测井的自动控制

装置

证书号第

１３９２１８９

号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１５２１９７． ５ ２０１０－０４－１４

４

一种智能绞车测量面板 证书号第

１７０９０５０

号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２６２７０４． ３ ２０１１－０２－１６

５

一种油田短距离通话用有线对讲

装置

证书号第

１７１１９１２

号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２７５３７９． ４ ２０１１－０２－１６

６

一种测井绞车 证书号第

１７０７１２６

号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２７９４３５． １ ２０１１－０２－１６

７

一种测井橇 证书号第

１６９９６２２

号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５０５７５４． Ｘ ２０１１－０２－１６

８

一种液压系统的调压装置 证书号第

１６９９４７２

号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５０５７６３． ９ ２０１１－０２－１６

９

一种多功能绞车 证书号第

１７０７１３２

号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２９４１８５． ９ ２０１１－０２－１６

１０

用于土壤钻孔机的钻具 证书号第

１７１０８３２

号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５０１２６４． ２ ２０１１－０２－１６

１１

一种智能绞车测量面板用数据存

储装置

证书号第

１８４５７１５

号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６５３１９３． ８ ２０１１－０６－２９

１２

液压发电机控制系统 证书号第

１８９１１２９

号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００６２９９． ３ ２０１１－０８－１７

１３

液压测井绞车的智能控制系统 证书号第

１８９３９１１

号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６８８０６０． ４ ２０１１－０８－１７

１４

一种智能绞车测量面板用显示装 证书号第

１９０６２７７

号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６５３１９４．２ ２０１１－０８－２４

１５

测井绞车的遥控控制系统 证书号第

１９２４６５９

号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６８７０１７．６ ２０１１－０９－０７

１６

一种叉车的叉架装置 证书号第

１１７６３７４

号

ＺＬ ２００８ ２ ００８２４５３． ３ ２００９－０２－１８

同时，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廊坊新赛浦已就

１

项发明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目前尚在审查期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申请号 申请日

１

一种测井绞车电传动控制系统及方法

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９６１１．３ ２０１１－６－２９

（二）对外担保

根据立信审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２３３７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廊坊新赛浦不存在对外担保。

（三）主要负债情况

根据立信审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２３３７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廊坊新赛浦主要负债构成情况

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概况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２

，

０００．００

借入的银行抵押借款

应付账款

２

，

９６５．４２

应付材料采购款

预收款项

２３０．５３

预收货款等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６３

应付职工社保费、工会经费等

应交税费

１６４．１３

应交企业所得税等税费

应付利息

８８．７６

应付借款利息

应付股利

１

，

２０１．１７

应付股东股利

其他应付款

２

，

４６２．３５

股东借款及应付收购廊坊恒泰

４０％

股权对价款

流动负债合计

９

，

１１３．９９

负债合计

９

，

１１３．９９

八、主营业务情况

（一）主要产品种类和用途概况

廊坊新赛浦的主营产品包括测井车、仪器车、橇装测井绞车、试井车、抢险车、测试井架车，均属于石油天然气开采过程中

需要使用的特种设备，主要应用于测井环节。

石油测井综合利用物理学、地质学、数学、计算机、电子技术等专业知识，采集井下参数（如温度、压力、流量等），以检查钻

井情况、探明钻井深处的地质概况，划分油气水层、计算地下储层流体的储量等。 因此石油测井又被称为寻找油气的“眼睛”、

油田开发的“医生”，在油气的勘探、开发以及工程应用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测井车是电缆测井的主要载体，首先将采集数据所需的专用测井设备与车载电缆连接，再通过车厢内的绞车将专用测井

设备沿钻孔送至井下，依靠车载控制系统调控测井深度和仪器升降速度，以满足数据采集需求，并通过电缆将采集的井下数

据直接传输至地面，以便进一步分析和处理。

（二）测井在油气开采业务链中的位置

石油及天然气的开采过程可分为勘探、开发、生产等阶段，在不同阶段需采用包括钻井、钻完井液、固井、完井增产等在内

的多项工艺流程，测井所处的位置如下：

在上述业务链中，测井是油田勘探、生产、开发中不可缺少的技术环节。

在勘探过程中，通过测井作业采集的地层数据可用于确定地质界面、绘制岩性剖面图、对储层进行综合评价，划分油、气、

水层，并评价产能，为油气田开发方案编制提供技术依据。

在油田开发过程中，测井主要用于测定井眼的倾斜状况、方位和几何形态等，检查固井质量及排查套管损坏，并测定下套

管的深度和水泥上返高度等专业指标。

在油田生产过程中，随着开采进程深入，油井产量会出现衰减，日常生产过程中也可能发生油井异常减产，在这种情况

下，可通过测井排查原因，并为实施射孔、酸化、压裂等针对性的油田增产作业提供实施前的数据指导和实施后的效果验证。

因此，测井在油田勘探和增产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测井车等产品的具体用途

廊坊新赛浦生产的测井车作为电缆测井系统的载体，在测井作业中提供动力输出、井下仪器输送及控制、信号传导等功

能，并可通过集成于车内的其他设备输出测井数据，是测井流程中的基础性设备。 仪器车则用于仪器运输，其设计还考虑到

油田工作人员野外生活保障需要，属于测井和油田开发过程中的常备装备。

廊坊新赛浦各类产品的具体用途如下：

产品名称 主要用途

测井车

电缆测井系统的载体，通常以重型载重车底盘为基础建造，配装车厢及动力输出、系统控制、线缆

传输等相关设备，机动性较强。 车内为测井专用仪器预留位置及接口，是测井过程中的基础性设

备

仪器车

以运输、存储石油勘探测井仪器为主，具有仪器防震保护功能，并可满足作业人员运输及其野外

环境宿营需求

橇装测井绞车

与测井车功能类似，但无载重车底盘，仅包含其他相关设备，需依靠起重设备移动，多运用于海上

钻井平台

抢险车 主要用于石油天然气管道的事故救援抢险，具有发电、焊接、切割、钻磨、照明等功能

测试井架车 用于油田的高压油井、气井、水井生产过程中井口密封防喷装置和承载井架功能

其中，测井车和仪器车是廊坊新赛浦的主要产品，在最近两年一期的销售收入中占

９０％

以上的比例。 由于测井车技术要

求更高，故其单价和毛利率均较高，在廊坊新赛浦的产品中居于核心地位。

（四）廊坊新赛浦的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廊坊新赛浦

１９９８

年成立之初主要从事单一规格

３５００

米测井车的生产，通过多年的生产经验积累和技术研发，一方面积

极研发新产品，将产品范围从测井车这一单一产品扩展到包括测井车、仪器车、源车、核磁仪器车、井架车、试井车、修井机、勘

探用轻便钻机、工程抢险车、水文测井车在内的多种特殊车辆。另一方面积极拓展主打产品测井车的产品线，目前廊坊新赛浦

生产的测井车可满足

３５００

、

５５００

、

７０００

、

８５００

、

１００００

米井深的测井作业，具有可应用于陆地、海洋钻井平台的车装、橇装等多

系列产品，驱动方式也在传统的液压驱动测井车基础上开发出了目前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电驱动测井车。

最近两年一期内，廊坊新赛浦各类产品的销售数量及销售金额如下：

产品类型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销售收入（万

元）

数量（台）

销售收入（万

元）

数量（台）

销售收入（万

元）

数量（台）

测井车

７

，

４７４．４４ ５６ １２

，

２７８．９０ ６４ ９

，

３０４．２３ ５６

仪器车

１

，

７２２．５０ ４１ ２

，

３４０．３９ ５６ １

，

８３５．６２ ５１

其他

２４７．１９ － ３５７．６７ － ７２４．１５ －

合计

９

，

４４４．１３ １４

，

９７６．９６ １１

，

８６４．００

在资金、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廊坊新赛浦集中资金与生产资源将“华美牌”测井车和仪器车打造为行业内的名牌产品。 最

近两年一期内，各类产品的销售和销售收入均保持增长。

廊坊新赛浦的客户主要为中石油、中石化下属的专业测井公司，包括中国石油胜利油田物资供应处、中国石油集团长城

钻探工程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渤海钻探测井公司、中国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西安威尔罗根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 廊坊新赛浦最近两年一期不存在向单个客户的销售比例超过总额的

５０％

或严重依赖于少数客户的

情形。 最近两年一期前五名客户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比例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前五名销售总额（万元）

５

，

９６３．２５ １０

，

５２１．２２ ７

，

５１５．２０

前五名客户销售占比

６３．１４％ ７０．２５％ ６３．３４％

廊坊新赛浦对外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汽车底盘、液压件、电子元器件、滚筒毛坯、钢材钢板等。 最近两年一期廊坊新赛浦

从前五名供应商采购占总采购额比例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前五名采购总额（万元）

３

，

７５２．８１ ３

，

９５１．７２ ５

，

２９５．５３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占比

５５．１５％ ３２．９５％ ５２．５１％

（五）廊坊新赛浦的销售、生产、采购、售后服务模式

廊坊新赛浦的主营产品为测井车、仪器车等石油特种装备，由于产品具有较高的专业性以及下游油田用户作业地质环境

的多样性，廊坊新赛浦采取与用户直接对接、参与用户设备招标、通过招标取得订单的销售模式。

石油特种设备属于中石化、中石油下属各大油田的资本开支项目，各大油田一般会在每年的

５－６

月份制订下一年度的固

定资产采购计划，于当年

１０

月份上报至集团总公司。 集团总公司汇总各下属油田采购计划、根据预算情况进行调整并于次年

的

３

月份向各下属油田下发经批复的采购计划。 各油田单位在次年的

６

月份左右邀请列入合格供应商范围内的厂商进行投

标，并于次年

８－９

月份公布中标结果，签署采购协议。

２

、生产模式

廊坊新赛浦的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模式。尽管下游客户从上报采购计划至签署采购协议的时间跨度较长，但由于廊坊

新赛浦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及其产品的优异性能，与重点客户均已保持多年的稳定业务关系，主要客户各年的新增需求和更

新换代需求中均有部分数量保持稳定，因此廊坊新赛浦可提前安排生产，再于最终签订协议后进行调整。

３

、采购模式

廊坊新赛浦的采购模式主要以整体装配方式生产自主品牌产品，除少量涉及核心技术的关键部件及自制部件外，大量零

部件依靠外购或外协。 其中，外购件指生产中需要的国际、国内通用的标准零部件，一般向专业生产商进行采购；外协件指生

产投入较大、加工工艺较为简单而又属于公司产品专用的非标准件，由公司提供技术图纸委托专业厂家生产。 公司对采购流

程严格控制，对物资采购过程进行全程监督，严格按照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体系要求进行分类、招标，组织对供应商进行管理。

对于依托进口设备及配件销售业务打开的采购渠道，公司已与主要供应商建立了稳定的供货关系，从而有效的保证了生

产采购部件的质量、速度与价格。

４

、售后服务模式

廊坊新赛浦采取驻场服务与远程技术支持结合的模式向客户提供售后服务。 对于新疆、塔里木、吐哈油田等距离较远的

重要客户，廊坊新赛浦通常有

２－３

名技术人员常年驻场提供售后维护服务；对于距离较近的客户，廊坊新赛浦除提供七天

２４

小时的电话技术支持外，还可随时应客户要求前往现场进行服务。

（六）主要产品生产流程图

廊坊新赛浦测井车、仪器车等特种设备的生产流程如下图所示：

（七）产品质量控制情况

廊坊新赛浦以“以顾客为中心，以科技为先导，追踪国际先进水平，创造国内一流产品”为质量方针，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控制

体系。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５

日，廊坊新赛浦获得了编号为

０７００８Ｑ２００９１Ｒ０Ｍ

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定廊坊新赛浦的测井车、仪器

车等主要产品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

ＧＢ／Ｔ１９００１－２００８ ｉｄｔ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８

标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廊坊新赛浦获得了中国产品质量协

会等机构联合颁发的“

ＡＡＡ

等级质量信用等级证书”。 报告内，廊坊新赛浦未发生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重大诉讼纠纷。

九、业务资质及认证

（一）企业资质及荣誉

廊坊开发区新赛浦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为经河北省科学技术厅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 同时，

公司拥有自营进出口经营权，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编号

００２５２８９０

，进出口企业代码

１３００７００７６５２５８

。 廊坊新赛浦享有

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和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单位颁发的多项荣誉，包括：

序号 名称 证号 发证时间 发证单位 有效期

１

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

册登记证书

１３１０９６０５０１ ２００８－０３－１３

廊坊海关 六年

２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ＧＲ２００９１３０００１６４ ２００９－１１－２５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三年

３

二〇〇七年度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２００８－０３

河北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

４

河北省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

２００８－１２

河北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

５

河北省著名商标

２００９－１２

河北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

三年

（二）业务资质认证

廊坊新赛浦于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被纳入《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第二批），取得专用汽车生产资格。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廊坊新赛浦具有

２６

种整车型号列入《公告》，包括：

产品名称 序号 整车型号 公告编号 批准部门 公告日期

测井车

１ ＬＨＭ５２２１ＴＣＪ

第

６０

批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０４－０１－２９

２ ＬＨＭ５２５４ＴＣＪ

第

１５８

批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０８－０１－１７

３ ＬＨＭ５２５５ＴＣＪ

第

１０３

批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０５－０７－２１

４ ＬＨＭ５２５３ＴＣＪ

第

１６０

批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０８－０１－２８

５ ＬＨＭ５２５８ＴＣＪ

第

１６２

批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０８－０３－１７

６ ＬＨＭ５１２１ＴＣＪ

第

１７９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０８－１１－１０

７ ＬＨＭ５１４３ＴＣＪ

第

１７９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０８－１１－１０

８ ＬＨＭ５１６４ＴＣＪ

第

１７９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０８－１１－１０

９ ＬＨＭ５２５９ＴＣＪ

第

１７９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０８－１１－１０

１０ ＬＨＭ５２５５ＴＣＪ７０

第

１８３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０９－０１－１５

１１ ＬＨＭ５１５１ＴＣＪ

第

１８７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０９－０４－０２

１２ ＬＨＭ５１６０ＴＣＪ

第

２０７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０－０３－１６

１３ ＬＨＭ５２５６ＴＣＪ

第

２２３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１－０３－０２

１４ ＬＨＭ５２５０ＴＣＪ

第

２２５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１－０５－０３

１５ ＬＨＭ５２５３ＴＣＪ７０

第

２２７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１－０７－１３

１６ ＬＨＭ５２５４ＴＣＪ７０

第

２２７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１－０７－１３

１７ ＬＨＭ５２５６ＴＣＪ

第

２３０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１－１０－２０

１８ ＬＨＭ５２５８ＴＣＪ

第

２３０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１－１０－２０

１９ ＬＨＭ５２５１ＴＣＪ

第

２３１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１－１１－８

试井车

２０ ＬＨＭ５０６２ＴＳＪ

第

１８１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０８－１２－２３

仪器车

２１ ＬＨＭ５１２１ＴＹＱ

第

１７５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０８－０９－０５

２２ ＬＨＭ５１０１ＴＹＱ

第

１７９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０８－１１－１０

２３ ＬＨＭ５１２２ＴＹＱ

第

１９７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０９－０９－２３

抢险车

２４ ＬＨＭ５２５１ＴＱＸ

第

２１７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０－０８－２４

测试井架车

２５ ＬＨＭ５２５０ＴＣＳ

第

２２４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１－０４－０６

２６ ＬＨＭ５１７０ＴＣＳ

第

２２８

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１－０８－２４

廊坊新赛浦于

１９９９

年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２００９

年通过军工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２０１０

年经征信评估， 质量信用等级

为

ＡＡＡ

等级，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适用范围 注册号

／

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１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

测井车、试井车、工程车、海洋

橇装设备、地面测试仪器的设

计开发、生产和服务

０７０ ０８ Ｑ２ ００９１ Ｒ０Ｍ ２００９－０１－０５ ２０１２－０１－０４

２

军工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水文测井机的设计开发、生产

和服务

０８ ＱＪ１ ００６８ Ｒ０Ｍ ２００９－１１－２５ ２０１２－０１－０４

３

质量信用等级

ＡＡＡ

等级

测井车、试井车、橇、仪器车

１３１３６１００００１６ ２０１０－０４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廊坊新赛浦产品中

１１

种整车型号获得中国质量中心颁布的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整车型号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１

测井车

ＬＨＭ５２５４ＴＣＪ ２００５０１１１０１１５８１１１ ２０１０－０６－１３ ２０１５－０３－１９

２

测井车

ＬＨＭ５２５３ＴＣＪ ２００５０１１１０１１５８１１１ ２０１０－０６－１３ ２０１５－０３－１９

３

测井车

ＬＨＭ５２５５ＴＣＪ ２００５０１１１０１１６６２５６ ２０１０－０６－１３ ２０１５－０３－１９

４

测井车

ＬＨＭ５２５５ＴＣＪ７０ ２００５０１１１０１１６６２５６ ２０１０－０６－１３ ２０１５－０３－１９

５

测井车

ＬＨＭ５２５９ＴＣＪ ２００９０１１１０１３３０５６６ ２０１０－０６－１３ ２０１５－０３－１９

６

测井车

ＬＨＭ５１２１ＴＣＪ ２００９０１１１０１３３０５６８ ２０１０－０６－１３ ２０１５－０３－１９

７

测井车

ＬＨＭ５１４３ＴＣＪ ２００９０１１１０１３３０５６８ ２０１０－０６－１３ ２０１５－０３－１９

８

测井车

ＬＨＭ５１６０ＴＣＪ ２００９０１１１０１３８４３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１３ ２０１４－１２－３０

９

测井车

ＬＨＭ５１６４ＴＣＪ ２００９０１１１０１３３０５６７ ２０１０－０７－０６ ２０１５－０７－０６

１０

仪器车

ＬＨＭ５１２１ＴＹＱ ２００９０１１１０１３３０５６３ ２０１０－０７－０６ ２０１５－０７－０６

１１

仪器车

ＬＨＭ５１０１ＴＹＱ ２００９０１１１０１３３０５６３ ２０１０－０７－０６ ２０１５－０７－０６

同时，廊坊新赛浦成功将其制造、研发经验应用于军工产品的研发和制造。 廊坊新赛浦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获得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装备部颁布的装备承制单位资格，符合下列范围武器装备承制（研、修）资格条件要求，注册编号

１０ＥＹＳＷ１３４５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装备类别 分系统类别

１

通用特种车 越野救援车

２

工程侦察车辆 测井车

３

工程保障装备 重型工程修理车

４

工程工具器材 小型野战内燃式土壤钻孔机

十、最近三年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情况

（一）最近三年股权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前，标的资产近三年未进行过股权交易。

廊坊新赛浦成立以来共发生了四次股权转让，其转让价格与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价格存在较大差异，原因如下：

１

、历史上历次股权转让时间距本次交易较远，前三次股权转让均发生于

２００４

年及以前年度，最近一次股权转让发生于

２００６

年。 上述股权转让发生时，廊坊新赛浦的业务规模较本次交易时存在一定差距，净利润规模远低于目前水平，故其股权

转让价格与本次交易存在较大差异。

２

、历史上历次股权转让均为股东间或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股权调整，转让标的多为少数股权，而本次交易为本公司一次

性收购廊坊新赛浦的

１００％

股权，控股权的作价一般较少数股权存在一定的溢价。

３

、本次交易中，交易双方参考标的资产的收益法评估结果确定交易价格，并由交易对方对定价基准日后的经营业绩作出

承诺，未达到承诺部分需由交易对方进行补偿。 该种定价模式和补偿机制与廊坊新赛浦历史上股权转让的交易模式不同。

（二）最近三年资产评估、增资和改制情况

标的资产近三年未发生资产评估、增资或改制事项。

十一、廊坊新赛浦

１００％

股权评估情况

中联评估根据标的资产的特性以及评估准则的要求，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最终

采用了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标的最终评估结论。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３９

号《资产评估报

告》，廊坊新赛浦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

８

，

２２５．１４

万元，评估后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价值）为

３６

，

４７６．７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８

，

２５１．６２

万元，增值率

３４３．４８％

。

（一）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

中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廊坊新赛浦母公司报表层面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总资产账面价值

１７

，

５７３．３８

万元，评估值

１７

，

７６７．５８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９４．２０

万元，增值率

１．１１％

；负债账面价值

９

，

０２６．６２

万元，评估值

９

，

０２６．６２

万元，没有评估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

８

，

５４６．７６

万元，评估值

８

，

７４０．９６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９４．２０

万元，

增值率

２．２７％

。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１３

，

２６１．４９ １３

，

２６１．４９ － －

２

非流动资产

４

，

３１１．８９ ４

，

５０６．０９ １９４．２０ ４．５０

３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０００．００ ７２７．０５ －２７２．９５ －２７．３０

４

固定资产

６９２．８４ ９１５．１７ ２２２．３３ ３２．０９

５

在建工程

５２．８９ ５２．８９ － －

６

无形资产

２

，

４７０．１９ ２

，

７１５．０１ ２４４．８２ ９．９１

７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２

，

４７０．１９ ２

，

７１５．０１ ２４４．８２ ９．９１

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９５．９７ ９５．９７ － －

９

资产总计

１７

，

５７３．３８ １７

，

７６７．５８ １９４．２０ １．１１

１０

流动负债

９

，

０２６．６２ ９

，

０２６．６２ － －

１１

非流动负债

－ － －

１２

负债总计

９

，

０２６．６２ ９

，

０２６．６２ － －

１３

净资产

８

，

５４６．７６ ８

，

７４０．９６ １９４．２０ ２．２７

（二）收益法评估情况

１

、基本假设

（

１

）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金融以及产业等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

２

）评估对象在未来预测期内的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无重大变化。

（

３

）评估对象在未来预测期内的管理层尽职，并继续保持基准日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持续经营。

（

４

）评估对象在未来预测期内的资产构成，主营业务、产品的结构，收入与成本的构成以及销售策略和成本控制等仍保持

其基准日的状态持续，不考虑未来可能由于管理层、经营策略、经营模式以及商业环境等变化导致的资产构成以及主营业务、

产品结构等状况的变化。

（

５

）在未来的经营期内，评估对象的各项期间费用不会在现有基础上发生大幅的变化，仍将保持基准日的变化趋势持续。

鉴于企业的货币资金或其银行存款等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频繁变化，评估时不考虑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也不考虑汇兑损益等

不确定性损益。

（

６

）本次评估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２

、评估方法

（

１

）概述

根据《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确定按照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

ＤＣＦ

）对拟转让股权的价值进行估算。

现金流折现方法（

ＤＣＦ

）是通过将企业未来预期的现金流折算为现值，估计企业价值的一种方法，即通过估算企业未来预

期现金流和采用适宜的折现率，将预期现金流折算成现时价值，得到企业价值。 其适用的基本条件是：企业具备持续经营的基

础和条件，经营与收益之间存有较稳定的对应关系，并且未来收益和风险能够预测及可量化。 使用现金流折现法的关键在于

未来预期现金流的预测，以及数据采集和处理的客观性和可靠性等。 当对未来预期现金流的预测较为客观公正、折现率的选

取较为合理时，其估值结果具有较好的客观性，易于为市场所接受。

（

２

）评估思路

根据本次尽职调查情况以及评估对象的资产构成和主营业务特点， 本次评估是以评估对象的合并报表口径估算其权益

资本价值，本次评估的基本评估思路是：

（

ｉ

）对纳入报表范围的资产和主营业务，按照基准日前后经营状况的变化趋势和业务类型等分别估算预期收益（净现金流

量），并折现得到经营性资产的价值；

（

ｉｉ

）对纳入报表范围，但在预期收益（净现金流量）估算中未予考虑的诸如基准日存在货币资金，应收、应付股利等流动资

产（负债）；呆滞或闲置设备、房产等非流动资产（负债），定义其为基准日存在的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单独测算其价

值；

（

ｉｉｉ

）由上述各项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加和，得到企业的企业价值，并由企业价值经扣减付息债务价值后，得出企业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

（

３

）收益模型及参数的选取

（

ｉ

）基本模型

（

ｉｉ

）收益指标

本次评估，使用企业自由现金流作为经营性资产的收益指标，其基本定义为：

Ｒ＝

净利润

＋

折旧摊销

＋

扣税后付息债务利息

－

追加资本（

５

）

式中：

追加资本

＝

资产更新投资

＋

营运资本增加额

＋

新增长期资产（

６

）

根据企业的经营历史以及未来市场发展等，估算其未来预期的自由现金流量。 将未来经营期内的自由现金流量进行折现

处理并加和，测算得到企业经营性资产价值。

（

ｉｉｉ

）折现率

３

、净现金流量预测

中联评估在对评估对象报表揭示的历史营业收入、成本和财务数据的核实以及对行业的市场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根据

其经营历史、市场未来的发展前景等综合情况给出了评估对象未来经营期内的营业收入以及净现金流量的预测结果：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及以后

营业收入

５

，

５９２．９７ １９

，

３４９．５８ ２３

，

１８６．５８ ２７

，

９２６．７９ ３１

，

３２９．６８ ３１

，

３２９．６８

减：营业成本

３

，

６４５．７３ １２

，

８１８．８３ １５

，

３６２．７２ １８

，

５２２．６６ ２０

，

７７８．５９ ２０

，

７７８．５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６６．１０ １４４．２６ １７３．０２ ２０８．３２ ２３３．６７ ２３３．６７

销售费用

１０９．２８ ２８０．４４ ３３３．９５ ３９７．９２ ４７４．４０ ４７４．４０

管理费用

２８６．４９ １

，

４６１．１０ １

，

７３９．８８ ２

，

０７８．３３ ２

，

４８９．５５ ２

，

４８９．５５

财务费用

３８．１３ ３３６．２０ ３３６．２０ ３３６．２０ ３３６．２０ ３３６．２０

营业利润

１

，

４４７．２５ ４

，

３０８．７５ ５

，

２４０．８０ ６

，

３８３．３５ ７

，

０１７．２７ ７

，

０１７．２７

利润总额

１

，

４４７．２５ ４

，

３０８．７５ ５

，

２４０．８０ ６

，

３８３．３５ ７

，

０１７．２７ ７

，

０１７．２７

减：所得税

１４５．７７ １

，

０７７．１９ １

，

３１０．２０ １

，

５９５．８４ １

，

７５４．３２ １

，

７５４．３２

净利润

１

，

３０１．４８ ３

，

２３１．５６ ３

，

９３０．６０ ４

，

７８７．５１ ５

，

２６２．９５ ５

，

２６２．９５

加：折旧

１８．８８ １２９．７７ １８９．４８ １８９．４８ １８９．４８ １８９．４８

摊销

１２．６９ ５０．７７ ５０．７７ ５０．７７ ５０．７７ ５０．７７

加： 扣税后付息债务利

息

３４．２９ ２５２．１５ ２５２．１５ ２５２．１５ ２５２．１５ ２５２．１５

减：新增长期资产

－ ２

，

４４１．５４ － － － －

营运资本增加额

－１

，

６６２．１５ ３８．６８ １

，

７６５．０７ ２

，

１８３．３３ １

，

５８０．１４ －

资产更新投资

１９．１９ ７６．７７ ７６．７７ ７６．７７ ７６．７７ ７６．７７

净现金流量

３

，

０１０．２９ １

，

１０７．２７ ２

，

５８１．１７ ３

，

０１９．８２ ４

，

０９８．４５ ５

，

６７８．５９

４

、折现率的确定

无风险收益率

ｒｆ

，参照国家近五年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的平均水平（见下表），按照十年期以上国债利率平均水平确定

无风险收益率

ｒｆ

的近似，即

ｒｆ＝３．８０％

。

序号 国债代码 国债名称 期限 实际利率

１ １００６０３

国债

０６０３ １０ ０．０２８２

２ １００６０９

国债

０６０９ ２０ ０．０３７３

３ １００６１６

国债

０６１６ １０ ０．０２９４

４ １００６１９

国债

０６１９ １５ ０．０３３０

５ １００７０３

国债

０７０３ １０ ０．０３４３

６ １００７０６

国债

０７０６ ３０ ０．０４３２

７ １００７１０

国债

０７１０ １０ ０．０４４５

８ １００７１３

国债

０７１３ ２０ ０．０４５７

９ １００８０２

国债

０８０２ １５ ０．０４２０

１０ １００８０３

国债

０８０３ １０ ０．０４１１

１１ １００８０６

国债

０８０６ ３０ ０．０４５５

１２ １００８１０

国债

０８１０ １０ ０．０４４６

１３ １００８１３

国债

０８１３ ２０ ０．０５００

１４ １００８１８

国债

０８１８ １０ ０．０３７１

１５ １００８２０

国债

０８２０ ３０ ０．０３９５

１６ １００８２３

国债

０８２３ １５ ０．０３６５

１７ １００８２５

国债

０８２５ １０ ０．０２９２

１８ １００９０２

国债

０９０２ ２０ ０．０３９０

１９ １００９０３

国债

０９０３ １０ ０．０３０７

２０ １００９０５

国债

０９０５ ３０ ０．０４０６

２１ １００９０７

国债

０９０７ １０ ０．０３０４

２２ １００９１１

国债

０９１１ １５ ０．０３７２

２３ １００９１２

国债

０９１２ １０ ０．０３１１

２４ １００９１６

国债

０９１６ １０ ０．０３５１

２５ １００９２０

国债

０９２０ ２０ ０．０４０４

２６ １００９２３

国债

０９２３ １０ ０．０３４７

２７ １００９２５

国债

０９２５ ３０ ０．０４２２

２８ １００９２７

国债

０９２７ １０ ０．０３７１

２９ １００９３０

国债

０９３０ ５０ ０．０４３５

３０ １０１００２

国债

１００２ １０ ０．０３４６

３１ １０１００３

国债

１００３ ３０ ０．０４１２

３２ １０１００７

国债

１００７ １０ ０．０３３９

３３ １０１００９

国债

１００９ ２０ ０．０４００

３４ １０１０１２

国债

１０１２ １０ ０．０３２８

３５ １０１０１４

国债

１０１４ ５０ ０．０４０７

３６ １０１０１８

国债

１０１８ ３０ ０．０４０７

３７ １０１０１９

国债

１０１９ １０ ０．０３４４

３８ １０１０２３

国债

１０２３ ３０ ０．０４００

３９ １０１０２４

国债

１０２４ １０ ０．０３３１

４０ １０１０２６

国债

１０２６ ３０ ０．０４００

４１ １０１０２９

国债

１０２９ ２０ ０．０３８６

４２ １０１０３１

国债

１０３１ １０ ０．０３３２

４３ １０１０３４

国债

１０３４ １０ ０．０３７０

４４ １０１０３７

国债

１０３７ ５０ ０．０４４５

４５ １０１０４０

国债

１０４０ ３０ ０．０４２７

４６ １０１０４１

国债

１０４１ １０ ０．０３８１

平均

０．０３８０

市场预期报酬率

ｒｍ

，参照国内上市公司近五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进行选取，取近五年国内上市公司（剔除异常值后）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５２％

作为市场期望报酬率的近似，即：

ｒｍ＝１０．５２％

。

βｅ

值，取沪深同类可比上市公司股票，以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的市场价格测算估计，得到可比公司股票的历史市

场平均风险系数

βｘ ＝１．３１７１

，按式（

１３

）计算得到评估对象预期市场平均风险系数

βｔ＝１．２０９３

，并由式（

１２

）得到评估对象预期

无财务杠杆风险系数的估计值

βｕ ＝０．９９９１

，最后由式（

１１

）得到评估对象权益资本预期风险系数的估计值

βｅ＝１．０４５７

。

权益资本成本

ｒｅ

，本次评估考虑到评估对象在公司的融资条件、资本流动性以及公司的治理结构等方面与可比上市公司的

差异性所可能产生的特性个体风险，设公司特性风险调整系数

ε＝０．０１

；本次评估根据式（

１０

）得到评估对象的权益资本成本

ｒｅ

：

ｒｅ＝０．０３８０＋１．０４５７×

（

０．１０５２－０．０３８０

）

＋０．０１

＝０．１１８３

所得税率，廊坊新赛浦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经河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国家税务局、河北省地方

税务局四部门联合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并取得了编号为

ＧＲ２００９１３０００１６４

号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有效期为自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三年。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９

〕

６９

号）文件规定，廊坊

新赛浦自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按照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考虑到评估对象的高新技术企业将于

２０１２

年到

期，到期后需要重新申请续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本次评估中，自

２０１２

年起，按照

２５％

的所得税率预测廊坊新赛浦的所

得税费用。

由式（

８

）和式（

９

）得到债务比率

Ｗｄ＝０．０５２０

；权益比率

Ｗｅ＝０．９４８０

；扣税后付息债务利率

ｒｄ＝０．０６４８

折现率

ｒ

，将上述各值分别代入式（

７

）即有：

ｒ＝ｒｄ×ｗｄ＋ｒｅ×ｗｅ＝０．０６４８×０．０５２０＋０．１１８３×０．９４８０

＝０．１１５５

５

、经营性资产价值

将得到的预期净现金流量代入式（

３

），得到评估对象的经营性资产价值为

４２

，

２２４．５８

万元。

６

、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价值估算

经核实，在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账面有如下一些资产（负债）的价值在本次估算的净现金流量中未予考虑，应属本次评估

所估算现金流之外的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在估算企业价值时应予另行单独估算其价值。

基准日流动类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的价值

Ｃ１

（

ｉ

）根据报表披露，在评估基准日账面应付利息共计

８８．７６

万元，经评估师核实无误，确认该款项存在。

（

ｉｉ

）根据报表披露，在评估基准日账面应付股利共计

１

，

２０１．１７

万元，，经评估师核实无误，确认该款项存在。

（

ｉｉｉ

）根据报表披露，在评估基准日其他应付款中应付张明亮股权转让款、陈锦波暂借款等共计

２

，

４５７．９０

万元，经评估师

核实无误，确认该款项存在。

即基准日流动类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的价值为：

Ｃ１＝－８８．７６－１

，

２０１．１７－２

，

４５７．９０＝－３

，

７４７．８３

（万元）

将上述各项代入式（

４

）得到评估对象基准日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的价值为：

Ｃ＝Ｃ１＋Ｃ２＝－３

，

７４７．８３＋０＝－３

，

７４７．８３

（万元）

７

、权益资本价值的确定

将得到的经营性资产的价值

Ｐ＝４２

，

２２４．５８

万元，基准日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的价值

Ｃ＝－３

，

７４７．８３

万元代入式（

２

），即得到

评估对象的企业价值为：

Ｂ＝Ｐ＋Ｃ＝４２

，

２２４．５８－３

，

７４７．８３＝３８

，

４７６．７５

（万元）

将评估对象的企业价值

Ｂ＝３８

，

４７６．７５

万元，付息债务的价值

Ｄ＝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代入式（

１

），得到评估对象的权益资本价值为

Ｅ＝Ｂ－Ｄ＝３８

，

４７６．７５－２

，

０００．００＝３６

，

４７６．７５

（万元）

８

、收益法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廊坊新赛浦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

８

，

２２５．１４

万元，使用收

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价值）为

３６

，

４７６．７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８

，

２５１．６２

万元，增值率

３４３．４８％

。

（三）评估结果的差异分析及最终结果的选取

１

、评估结果的差异分析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３６

，

４７６．７５

万元， 资产基础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８

，

７４０．９６

万元。 两种评估方法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建成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这种购建

成本通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

２

）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经营能力（获利能力）的大小，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受

到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

综上所述，从而造成两种评估方法产生差异。

２

、评估结果的选取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３６

，

４７６．７５

万元， 资产基础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８

，

７４０．９６

万元。 收益法评估结果高于成本法评估结果的主要原因是：

（

１

）较高的市场准入门槛

廊坊新赛浦所从事的行业有着较高的市场准入门槛。

①

我国对汽车生产企业和汽车产品实行准入管理制度。廊坊新赛浦

生产的主要产品属于民用改装车辆范畴，需服从《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制度管理；廊坊新赛浦于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被纳入《车

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第二批），取得专用汽车生产资格；对专用汽车行业实施市场准入制度为有关主管部门为维护专用

汽车和挂车产品市场竞争秩序，推动汽车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促进专用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而制

定的。

②

油田客户对供应商也实行市场准入制度。 石油测井被称作“石油勘探开发的眼睛”，在石油及天然气勘探、开发、生产

的各项施工环节中，是油田技术中难度最大、综合性最强的领域之一，在油气的勘探、开发以及工程应用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因此国内各大油田在采购相关产品及服务时也需要对供应商的相关资质、销售业绩、技术水平、产品质量进行综合考

量，建立了准入证等资质管理措施。

③

专用车的核心技术是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结合各部件性能进行系统设计、装备。 廊坊

新赛浦主要生产的测井车等油田特种装备是为满足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测井作业需求而生产的特定产品，其产品的设计、制

造、集成均是按照油田客户的需求而专门定制生产的，适应测井作业的使用环境和工况，满足相关的性能和技术要求，符合专

用汽车行业专业化、差异化的发展方向。 较高的市场及客户准入门槛是保证廊坊新赛浦保证业务规模及盈利水平的基础。

（

２

）廊坊新赛浦的技术优势

经过廊坊新赛浦多年经营的积累，其产品性能及可靠性得到了各油气生产企业的广泛认可。 根据测井作业的特定要求，

测井绞车连续运行的可靠性要求非常高，以避免因此不必要的停机造成的损失，控制系统的设计是其中的关键技术。

廊坊新赛浦重视技术创新和研发，所生产的测井车产品从原先的引进国外产品消化吸收，进而国产化，取代进口，发展到

现在的自主研发；从单一机械传动测井车，发展到液压、电驱动等机电一体化高新技术产品；从简单的机械控制，发展到利用

计算机编程达到智能控制；其主导产品测井车的技术指标已达到较高水平，并形成了一定的技术成果，公司产品在控制精度、

运行稳定性等方面在行业中处于前列，产品的质量及服务水平也在行业内具有较大的优势。 技术积累为其业务的持续增长、

产品及服务的更新改进提供了有力支持。

（

３

）未来产能的提升和销量的增长

油气资源的消费量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伴随工业化的深入进行，我国石油消费年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同时，

我国主力油田大多已经历长期开采，面临稳产问题，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逐年提升。 较高的原油对外依存度不利于我国经

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迫切要求我国石油工业加大勘探开发力度，寻找新的油气资源、提高油田的开采效率。 国家十二五规划将

“扩大油气战略储备”提到了空前的战略高度，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国有石油公司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 国家十二五规

划、石油装备十二五规划中对淘汰落后产能、提升装备升级换代、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提倡环保节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勘探

开发规模的持续上升，也为廊坊新赛浦所从事的测井车等油田特种装备制造业务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廊坊新赛浦在油田客户的市场占有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廊坊新赛浦的主导产品为测井车、仪器车、试井车、工程抢险

车，该设备主要用于油田测井和测试作业，用下入井内的测量仪器及地面计算机系统等对井下参数进行地面直读，并将信号

进行转化和处理，成标准图像进行电脑分析，从而确定地质情况。 因此各油田公司对于测井车的质量均较为重视，控制精度

高、运行稳定性强的产品都会受到油田公司的高度认可。 廊坊新赛浦生产的产品的多样性、专业性决定了产品型号多、批量

小，大都是量体裁衣订单式生产，采用与用户面对面、一对一的直接销售模式，并因此建立了与客户的长期合作关系，持续改

进产品工艺，维持其产品的技术领先优势，在油田客户的市场占有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与主要竞争对手相比，在中国石油胜

利油田物资供应处、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公司等主要客户近年内产品销售均保持了较高

的市场占有率。

廊坊新赛浦的年销售额从公司成立之初至今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 随着已规划新生产场地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廊坊新

赛浦可以充分利用其在油田特种装备测井车、仪器车市场中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增强盈利能力。

通过以上分析，廊坊新赛浦作为油田特种车辆制造领域内的领先企业，收益法评估结果中考虑了上述因素对其未来盈利

情况的影响，是导致收益法评估结果高于成本法评估结果的主要原因。 我们选用收益法作为本次经济行为的价值参考依据，

由此得到廊坊开发区新赛浦石油设备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时点的价值为

３６

，

４７６．７５

万元。

第五节 交易方案及发行股份情况

一、交易概况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为：恒泰艾普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自然人沈超、李文

慧、 陈锦波、 孙庚文及田建平合法持有的廊坊新赛浦合计

１００％

股权， 上述自然人各自持有廊坊新赛浦的股份比例依次为

２９．９４％

、

２４．１７％

、

２２．４５％

、

１６％

和

７．４４％

。

鉴于沈超、李文慧等廊坊新赛浦股东在本次交易后仍将担任该公司的主要管理层，为保证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与本公司

股东利益的内在统一，促使其努力经营，实现本公司整体利润最大化，本次交易对价的

８０％

以上市公司的股份进行支付。 同

时，考虑到交易对方的变现需求，交易对价的

２０％

以现金支付。 本公司向交易对方统一采用上述比例支付。

二、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根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由本次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

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净值协商确定。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３９

号评估报

告，标的资产的评估净值为

３６

，

４７６．７５

万元，本公司已与交易对方签署《补充协议》，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最终按

３６

，

４００．００

万

元确定。

三、本次交易中的现金支付

根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本次交易中，本公司将在廊坊新赛浦

１００％

股权变更至本公司名下

完成之日后的

３０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交易对方指定的账户支付全部现金对价，总现金对价金额为

７

，

２８０．００

万元，其中向沈

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分别支付

２

，

１７９．４５

万元、

１

，

７５９．７６

万元、

１

，

６３４．３６

万元、

１

，

１６４．８０

万元和

５４１．６３

万元，以

收购交易对方各自所持有廊坊新赛浦股份中的

２０％

部分。

四、本次交易中的股份发行

根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本次交易中，恒泰艾普按照协议规定的发行价格向交易对方非公开

发行股票以收购其各自持有的廊坊新赛浦股份中的其余

８０％

部分。

（一）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向特定对象，即向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重组相关议案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恒泰艾普本次发行

Ａ

股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２．３４

元

／

股 （恒泰艾普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期间恒泰艾普股票交易均价）。 如果恒泰艾普在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

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除权、除息行为，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具体方式以恒泰艾普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董事会

作出的决议为准。

（四）发行数量

根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向各发股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应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发行数量

＝

标的资产的价格

÷

发行价格

×

认购人所持有的廊坊新赛浦股权比例

×８０％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

如果恒泰艾普在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除权、除息行为，发行数量应做相应调整，具

体方式以恒泰艾普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董事会作出的决议为准。

按照廊坊新赛浦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３６

，

４００．００

万元计算， 恒泰艾普向廊坊新赛浦的全部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合

计为

６

，

８７７

，

６５５

股，其中向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田建平发行的股份数量分别为

２

，

０５８

，

９９８

股、

１

，

６６２

，

５０１

股、

１

，

５４４

，

０３４

股、

１

，

１００

，

４２５

股和

５１１

，

６９７

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１８４

，

６３７

，

６５５

股。

（五）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六）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本次交易完成后，孙庚文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若廊坊新赛浦

２０１４

年

度专项审计报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的日期晚于孙庚文所持股份的法定限售期届满之日，则孙庚文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

应保持锁定至上述报告出具之日。 待廊坊新赛浦

２０１４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以及减值测试完毕后，视是否需实行股份补偿，扣

减需进行股份补偿部分，解禁孙庚文所持剩余股份。

沈超、李文慧、陈锦波、田建平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为保证盈利预测股份

补偿的可实现性，沈超、李文慧、陈锦波、田建平在本次交易中所获股份自上述承诺锁定期结束后应分步解禁，分步解禁后各

年末沈超、李文慧、陈锦波、田建平各自应保留的限售股份总数

＝

廊坊新赛浦交易价格

＊

本次交易前沈超、李文慧、陈锦波、田

建平各方持有廊坊新赛浦股份比例

／

发股价格

＊

（剩余补偿期各年的承诺利润数之和

／

补偿期各年承诺利润数总和），超过保留

部分的限售股方可解禁，但需先扣减用于补偿的股份数。 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期间损益

廊坊新赛浦在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 过渡期间所产生的亏损由廊坊新赛

浦原股东负担。

（八）标的资产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廊坊新赛浦于评估基准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上市公司享有。

（九）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前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五、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之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孙庚文

４５

，

３４６

，

６８０ ２５．５１％ ４６

，

４４７

，

１０５ ２５．１６％

郑天才

１０

，

６１４

，

６００ ５．９７％ １０

，

６１４

，

６００ ５．７５％

杨绍国

８

，

７８１

，

６００ ４．９４％ ８

，

７８１

，

６００ ４．７６％

沈超

０ ０．００％ ２

，

０５８

，

９９８ １．１２％

李文慧

０ ０．００％ １

，

６６２

，

５０１ ０．９０％

陈锦波

０ ０．００％ １

，

５４４

，

０３４ ０．８４％

田建平

０ ０．００％ ５１１

，

６９７ ０．２８％

其他股东

１１３

，

０１７

，

１２０ ６３．５８％ １１３

，

０１７

，

１２０ ６１．２１％

股份总计

１７７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８４

，

６３７

，

６５５ １００％

六、本次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数据比较

根据立信审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２３４１

号《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

２０１１

年三季报，本

次发行前后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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